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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23-05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中电建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建新能

源） 

 投资金额：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投资公

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的南网双碳绿能（广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双碳绿能基金）对中电建新能源增资 10亿元。本次增

资事项完成后，双碳绿能基金持有中电建新能源 196,721,311股股份，占其总股

本的比例为 2.6229%。  

 科技投资公司投资双碳绿能基金已履行过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本次双

碳绿能基金在其投资范围内进行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不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相关风险提示：中电建新能源目前经营情况及效益情况良好，未来可能

存在其经营情况不佳，本次投资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风险。  

 

一、双碳绿能基金基本情况及对外投资概述 

2022 年 2 月 18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

资子公司科技投资公司与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建鑫基金）、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资本）成立双碳绿能基金的议案，双

碳绿能基金从事绿色清洁能源项目投资。2022 年 2月 25日，双碳绿能基金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8）、《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完成

私募基金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1）。2023 年 6 月 9 日，双碳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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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与中电建新能源等协议主体签署了《关于中电建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双碳绿能基金以货币资金 10亿元向中电建

新能源增资，其中 196,721,311元计入注册资本，803,278,689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双碳绿能基金持有中电建新能源 196,721,311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比例为 2.6229%。 

本次双碳绿能基金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属于

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增资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一）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南网双碳绿能（广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YAMHR83 

成立时间：2022 年 2月 18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 1号 403房 R20-A120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 6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主要股东：科技投资公司、南网资本、南网建鑫基金分别占比 70%、29.91%、

0.09%。 

（二）投资标的中电建新能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电建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270XE 

成立时间：2004 年 7月 2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宏业东路 1号院 28号楼 1层 101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8号北辰世纪中心 A座 7层 

法定代表人：李岳军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以新能源为主的清洁低碳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 

中电建新能源增资前后的股本结构： 

单位：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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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金

额 

本次増资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241,173.00 40.1955% - 241,173.0000 32.1564% 

2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

测设计研究院 
65,102.40 10.8504% - 65,102.4000 8.6803% 

3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59,056.20 9.8427% - 59,056.2000 7.8742% 

4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56,947.80 9.4913% - 56,947.8000 7.5930% 

5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51,255.00 8.5425% - 51,255.0000 6.8340% 

6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50,361.60 8.3936% - 50,361.6000 6.7149% 

7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

工程局有限公司 
31,366.20 5.2277% - 31,366.2000 4.1822% 

8 

中国电建集团福建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 

27,145.20 4.5242% - 27,145.2000 3.6194% 

9 
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 
17,404.80 2.9008% - 17,404.8000 2.3206%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

院有限公司 
187.80 0.0313% - 187.8000 0.0250% 

11 

南网双碳绿能（广州）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00,000.00 19,672.1311 2.6229% 

12 
参与本次增资的其他

企业 
- - 662,500.00 130,327.8689 17.3771% 

合计 600,000.00  100.00% 762,500.00 750,000.0000 100.00% 

 

中电建新能源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2022 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1 资产总额 6,683,205.45 6,397,323.36 

2 负债总额 4,880,640.17 4,590,054.09 

3 净资产 1,802,565.28 1,807,2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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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2022 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4 营业收入 839,454.52 826,078.34 

5 净利润 206,777.93 204,008.71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与中电建新能源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

系。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2023 年 6 月 9 日，双碳绿能基金与中电建新能源等协议主体签署了《增资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增资 

根据《增资协议》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中电建新能源的注册资本将从人民

币 60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75 亿元，增加部分的注册资本 15 亿元全部由增资方认

缴。 

中电建新能源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以公开挂牌方式引入战

略投资者，双碳绿能基金以货币资金 10 亿元向中电建新能源增资，其中

196,721,311 元计入注册资本，803,278,689 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双碳

绿能基金持有中电建新能源 196,721,311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 2.6229%。 

2、增资价款支付 

增资价款由保证金及剩余增资价款构成，双碳绿能基金已支付保证金

8,000.00 万元，剩余增资价款 92,000.00 万元。自《增资协议》生效后且本次

增资的先决条件被满足或被增资方书面豁免时，已支付的保证金自动等额折抵为

增资价款的一部分。双碳绿能基金应于缴款通知书明确的付款期限（即缴款通知

书发出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届满前将扣除已支付保证金后的 92,000.00 万元剩

余增资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中电建新能源指定账户。 

3、过渡期间损益 

各方同意，中电建新能源在过渡期间（指自资产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

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或亏损（损

失），由本次增资完成后全体股东依据交割日其对中电建新能源的实缴出资比例

享有或承担。 

4、增资后股东权利义务和中电建新能源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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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方成为中电建新能源的股东，按其各自实缴出资比例享有和承担法律法

规规定及《增资协议》约定的股东权利及义务。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电建新能源董事会由 6名董事组成，5名非职工代表董

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中电建新能源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1 名职

工代表监事由中电建新能源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增资方持股期间，中电建

新能源应避免任用受到行政或监管机构重大处罚或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本次增资的先决条件 

1）中电建新能源已就本次增资履行完毕其内部决策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获

得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的批准；2）中电建新能源已就本次增资履行完毕必

要的外部程序，并已取得所需的所有审批机关或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主管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核、批准、同意或许可；3）中电建新能源在《增资协

议》中所作的陈述和保证自作出日至交割日均为合法、真实和有效，且《增资协

议》所含的应由中电建新能源于交割日或之前遵守或履行的任何承诺和约定在所

有实质性方面均已得到遵守或履行；4）中国任何政府部门均没有任何未决的或

可能采取的行动或程序，以限制或禁止《增资协议》预期进行的任何交易或该等

交易附带的任何交易完成，或者妨碍或限制公司进行其业务；5）本次增资相关

交易文件已经各方适当签署并生效。 

6、协议生效、变更及终止 

《增资协议》自各方签署后于 2023年 6月 9日起成立并生效。 

对《增资协议》的任何变更，需经《增资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以书面补

充协议形式作出，补充协议作为《增资协议》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协议各方同意，当下列情形出现时，可终止《增资协议》：1）协议各方协商

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可终止《增资协议》；2）当发生《增资协议》规定的不可

抗力事件时，各方可以协商延迟履行时间，延迟履行的期间为不可抗力事件出现

之日起 30 日内，若延迟履行期间届满而受阻方仍未能恢复履行时，任何一方有

权终止《增资协议》；3）法律、法规或《增资协议》规定的终止情形出现时，任

何一方有权终止《增资协议》。 

7、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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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增资协议》任何一方出现如下情况，视为该方违约：1）一方不履

行或违反《增资协议》项下义务（包括承诺、陈述、保证）；2）一方在《增资协

议》或与《增资协议》有关文件中向其他方做出陈述与保证或提交的有关文件、

资料或信息被证明为虚假、不真实、有重大遗漏或者有误导。3）《增资协议》规

定的其他违约情形，或一方实质性违反其在《增资协议》项下其他义务和承诺的。 

（2）《增资协议》生效后，除《增资协议》另有约定以外，如中电建新能源

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增资方有权要求中电建新能源赔偿其由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

失；如增资方中的任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中电建新能源有权没收该违约方已

支付的保证金，且该保证金不足以弥补中电建新能源由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的，

中电建新能源有权向该违约方继续追偿。 

增资方中的任一方（“违约方”）未按《增资协议》约定期限支付增资价款的，

该违约方应向中电建新能源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15 日，中电建

新能源有权解除本项下该违约方的认购安排并要求没收该违约方已支付的保证

金。违约方认购安排被终止的，不影响其余守约方根据已出资认购的中电建新能

源新增注册资本；中电建新能源应根据被终止认购安排的违约方未认购的份额调

减本次增资的新增注册资本，并调整增资方中守约方和原股东各自的持股股比。 

《增资协议》中任一方违反《增资协议》陈述与保证的一项或者数项，给其

他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其他方因此而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 

8、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增资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的管辖，并依其解释。 

任何有关本协议的争议应通过友好磋商解决，如在一方发出要求磋商的通知

后 30 日内争议未得到解决，各方一致同意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

有效的仲裁规则裁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是公司参与设立的双碳绿能基金的对外投资项目，属于双碳绿能基金的

正常投资经营行为，符合前期公司董事会审议及双碳绿能基金投资备案方向，双

碳绿能基金产生的投资收益可以增加公司利润；中电建新能源具有持续的盈利能

力，本次投资预计会实现一定的投资收益；双碳绿能基金参与中电建新能源增资，

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公司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将对公司新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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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对外投资主要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中电建新能源目前经营情况及效益情况良好，未来可能存在其经营情况不佳，

本次投资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风险。 

应对措施：中电建新能源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股东实力雄厚，且财务状况

良好，经济效益不断增加。若成功实现投资，科技投资公司将通过双碳绿能基金

持续关注中电建新能源经营状况，通过双碳绿能基金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协助中

电建新能源积极实施其发展战略，努力实现预期收益。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10日 

 

 

 报备文件：《关于中电建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